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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学校工作部署，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学生岗位实习

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的 

我校 2021 级学生经过 2.5 年系统学习，基本完成了在校期

间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，掌握了从事所学专业相关的一

般知识。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和与高职接轨的要求，学生实际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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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工作的能力还十分薄弱，必须坚持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实习，

以增强实际操作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。为此，安排本次岗

位实习。 

二、实习组织 

1. 实习领导小组组长：刘旭光 

副组长：杨冰、赵崇晖、陈学棋、高芳华 

实习巡视检查组：卢赏、林晖、林松江、张颖、刘小涛 

2. 实习带队教师：柯小娟、刘冉、张昱林、李春燕、王璎、

孙大双、杨志暖 

3. 实习对象：  

参与岗位实习班级及专业 人数（名） 

21(09)建筑装饰 40 

21(10)建筑装饰 44 

21(12)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41 

21(15)建筑工程施工 46 

21(16)建筑工程施工 44 

21(17)建筑工程施工 47 

21(18)建筑工程施工、工程测量技术 42 

总计 3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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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岗位实习安排 

（一）实习时间安排 

毕业岗位实习的时间安排在 2024 年 2 月 26 日—2024 年 6

月 30日（具体以教育局相关文件为准）。 

实习生产时间，期间休息日按教育部门休息日统一安排，以

实行劳工统一管理。学生在实习期间，学校派教师负责学生日常

安全教育与学生行为规范检查，并适当参加项目生产。派驻教师

每周应书面向学校汇报实习点学生情况。 

2024年 6月 30日岗位实习结束后，学校组织对学生岗位实

习成果进行评价。 

（二）实习要求 

1. 自行选择岗位实习单位的学生，经本人申请，学校同意，

可以自行选择岗位实习单位。学生自行选择实习单位的岗位实习，

学生应在实习前将实习协议提交所在职业学校，未满 18 周岁学

生还需要提交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。其实习考勤工作委托接

受单位进行，学校安排实习管理教师进行必要的抽查。学生自找

实习单位应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，不得在商业性服务单位实习。

自找实习单位的同学要严格按照学校的规定做好岗位实习材料

缴交（尤其是实习反馈表和实习鉴定表）。 

2. 按照省教育厅对实习工作的意见内容：在实习地点上，

要尽量安排学生在居住地所在设区市范围内开展岗位实习，减少

学生因岗位实习产生的人员流动。福州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以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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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原则上自找实习单位。三方协议由学生（和家长）企业签订

后拍照上传习讯云实习软件管理平台。学生按照要求在习讯云软

件平台上打卡。 

3. 学校推荐实习生下企业时间由招就处与企业联系后，再

通知学生。请学生按通知时间到实习企业，不得提早到校，特别

是需要原先寄宿的同学，学校无法提供住宿。 

4. 实习期间进行考勤。学生无故缺勤半个月及以上者，不

予评定实习成绩。学生病假应持二级乙等以上医院病假证明，病

假超过一个月者，成绩降一档；超过一个月半者不予评定实习成

绩。学生请事假，累计不得超过半个月；超过半个月者，成绩降

一档；超过一个月者，不予评定实习成绩。 

5. 学生实习期间，学校安排教师指导。按照学校的要求，

没有担任实习指导教师的实习班主任，每周下企业不得少于 1次。

带队教师按照自己的课时安排好下企业的次数和时间，并将过程

材料上传实习平台。教师应按学校要求组织、指导、考察学生的

实习工作。除学校政治学习时间外，教师应以实习学生为重，规

定工作时间不得擅自离岗。 

6. 学生在实习结束应提交实习期间的日志和毕业实习手册

等，作为实习成绩评定的依据之一。对于文字资料的考核，重在

资料所体现的学生从事专业工作的技术含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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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习成绩评定 

1. 学生按规定时间参加岗位实习，出满勤且工地鉴定为满

意者，给予基本分 50 分；鉴定为不合格的不给分；鉴定为不够

满意者，最多只能给予 30 分。病假缺勤一天扣 0.3 分，事假缺

勤一天扣 0.5分，旷工一天扣 1 分。总带队教师查岗时，查得一

次不在岗实习者，扣 2 分。扣分超过 15 分者，不再评定其他得

分。 

2. 学生实习期间的日志、心得、总结等文字资料齐全，得

15分，缺一项扣 5分。资料技术含量高，加 15分；技术含量令

人满意，加 10分；技术含量一般，加 5分。本项满分 30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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